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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簡介

為金錢服務經營者舉辦的
打擊洗錢講座
2025年11月14日

免責聲明
本簡報所載的資訊和建議只作一般參考用途，並非為法例的應用提供詳盡
指引。私隱專員並沒有就本簡報內所載的資訊和建議的準確性或個別目的
或使用的適用性作出明示或隱含保證。相關資訊和建議不會影響私隱專員
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獲賦予的職能及權力。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設立一個獨立機構 ——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由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執行條例

條例適用於公營（包括政府）及私營機構

保障資料原則涵蓋資料使用者應如何收集、處理和使用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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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個人資料」?

(a) 直接或間接與一
名在世人士有關

(b) 從該等資料直接或
間接地確定有關的個人
的身分是切實可行的

(c) 該等資料的存在形
式令查閱及處理均是

切實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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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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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隱條例》第 65(1)條

• 僱員或代理所從事的任何行為，須視為亦是由他及其僱主或主事人所
作出或從事的，不論其僱主是否知悉或批准

僱主的法律責任

《私隱條例》第 65(3) 條

• 該人如證明他已採取切實可行的步驟，以防止該僱員作出該作為或從
事該行為或在其受僱用過程中作出該類作為或從事該類行為，即為免
責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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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項保障資料原則是……

• 條例的基本精神

• 涵蓋個人資料由收集、保存、使

用以至銷毀的整個生命周期，資

料使用者必須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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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6wYYT8173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6wYYT8173Q


原則 1 ─ 收集資料原則
• 須為直接與資料使用者的職能或活動有關的合法目的
而收集

• 收集的方法須是合法和公平

• 收集的資料對該目的是足夠的，但不超乎適度

• 須以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告知資料當事人是否必須提
供其個人資料，收集資料的目的，以及資料可能會被
轉移給哪類人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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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1 -收集過多的個人資料

個案：
• 銀行要求申請儲蓄戶口的客戶提供其「教育程度」及「婚
姻狀況」。該銀行解釋收集這資料是為了向客戶推廣其產
品及服務。申請表格沒有註明這兩項資料屬「非必須」提
供的資料。

開戶

在為向客戶提供儲蓄戶口服務而言，「教育程度」及
「婚姻狀況」並不屬於必須資料。即使有關資料有助銀
行進行客戶分析，例如以便用於直接促銷，銀行也不應
收集這些資料，除非這些資料是客戶自願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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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1 -知情的收集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收集資料的目的；

2. 資料可能會轉移給甚麼類別的人；

3. 資料當事人是否有責任抑或是可自願提供資料；

4. 如資料當事人有責任提供該資料，他拒絕提供資
料所需承受的後果;及

5. 他有權要求查閱及要求改正自己的個人資料及提
供處理有關要求的人士的職銜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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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2 ─ 資料準確、儲存及保留原則
• 資料使用者須採取切實可行的步驟，確保:

– 個人資料的準確性
– 在完成資料的使用目的後，刪除資料

• 如聘用資料處理者處理個人資料，須透過合約
規範或其他方法，防止轉移予資料處理者處理
的個人資料被保留超過所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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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2 -資料準確性

個案：
• 投訴人曾向銀行借款，他在搬遷後已將新地址通知銀行，銀行一直用新地址與投訴人
通訊。他後來拖欠還款，銀行於是聘請收數公司向他追收欠款，並將他的個人資料(包
括他的新舊地址)交給收數公司。收數公司將催繳欠款通知書寄往投訴人的上述兩個地
址，因而令居於投訴人舊址的人獲悉他欠債。

帳戶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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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署進行調查後，除原有的借款申請書上，銀行同意從所有紀錄中刪除投訴人的舊地
址。此外，銀行亦指示收數公司自該公司的紀錄中刪除投訴人的所有資料。

在此個案的情況下，銀行有理由保留投訴人填寫在原有借款申請書的舊地址。不過，保
障資料第2(1)原則訂明不得使用不準確的資料，除非有關資料的準確性再次得到證實。



原則 3 ─ 個人資料的使用
• 如無當事人的訂明同意，個人資料不得用於新目的

• 「使用」包括「轉移」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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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目的」:
在收集資料時擬使用的目的或直接有關的目的以外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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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3 -資料使用限制

個案：
• 一間保險公司在聯合推廣活動中促銷附屬公司的信用咭服務，將保
險公司客戶的保單資料移轉給其附屬公司。

• 有關資料包括客戶的姓名、地址、電話號碼、性別及香港身份證號
碼。

• 雖然保險公司在客戶申請保單時，已告知客戶可能會將他們
的個人資料用作促銷用途，但使用程度並不符合保障資料第
3原則的規定。就促銷目的而言，客戶的所在地或聯絡資料，
例如客戶的姓名、地址及電話號碼已屬足夠，但卻無理由移
轉客戶的香港身份證號碼。

資料轉移



原則 4 ─ 資料保安原則
• 資料使用者須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以確保

由資料使用者持有的個人資料受保障，而不受未
獲准許的或意外的查閱、處理、刪除、喪失或使
用所影響

• 個人資料在儲存、處理及轉移方面均得到妥善保障

• 如聘用資料處理者，資料使用者須透過合約規範
或其他方法，防止轉移予資料處理者處理的個人
資料未獲准許或意外地被查閱、處理、删除、喪
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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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4 -資料保安

個案：
一間銀行在週末於某書店推銷信用咭。在推銷活動
結束後，銀行職員將所有申請表及申請人的身份證
副本放進公事包帶回家，然後打算在下一個工作天
將有關資料帶回銀行處理。不幸地，有關職員將公
事包遺留在公共小巴上，因而遺失了所有文件。

信用卡推廣服務

結果：
• 調查顯示該銀行沒有就處理在外展促銷活動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向
職員提供足夠的指引。

• 該銀行遵從專員的指示，實施相應的保安措施，包括在結束促銷
活動後把申請文件傳送至附近的分行，而不是讓職員攜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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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科技的保安措施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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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5 ─ 透明度原則
資料使用者須提供：-

1) 個人資料的政策及實務;

2)    持有個人資料的種類; 及

3)   個人資料會為何種主要目的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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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6  ─ 查閱個人資料
資料當事人的權利

資料當事人有權：

i. 要求查閱自己的個人資料；資料
使用者可收取不超乎適度的費用

ii. 要求改正自己的個人資料

資料使用者須在收到查閱資料要求
的 40日內，依從該項要求

查閱資料要求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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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保障資料原則
•不是罪行
•可發出執行通知要求資料使用者採取步驟糾正違規行為違反保障資料原則

•刑事罪行
• 罰款$50,000及監禁兩年

不遵從執行通知

•罰款$100,000及監禁2年
•持續罪行，每日罰款$2,000

重複違反執行通知

•罰款$50,000及監禁2年
•持續罪行，每日罰款$1,000

第二次相同違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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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罪行 -違反《私隱條例》第6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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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自該資料使用者的某資料當事人的任
何個人資料，而該項披露是出於以下意圖的，該人即屬犯罪——

(a) 獲取金錢得益或其他財產得益，不論是為了令該人或另一人受惠而
獲取；或
(b) 導致該當事人蒙受金錢損失或其他財產損失

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1,000,000 及監禁 5 年



起訴程序 入罪門檻 最高刑罰

第一級
64(3A)條

簡易程序 • 未經資料當事人同意披露個人資料
• 有意圖或罔顧導致資料當事人或其
家人蒙受指明傷害

罰款１０萬元
監禁２年

第二級
64(3C)條

公訴程序 • 未經資料當事人同意披露個人資料
• 有意圖或罔顧導致資料當事人或其
家人蒙受指明傷害

• 對資料當事人或其家人造成指明傷
害

罰款１００萬元
監禁５年

起底罪行兩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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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罪行 -起底罪行



參考了外地法例和法庭禁制令，「指明傷害」定義清晰：
• 對該人的滋擾、騷擾、纏擾、威脅或恐嚇；
• 對該人的身體傷害或心理傷害；
• 導致該人合理地擔心其安全或福祉的傷害；或
• 該人的財產受損

甚麼是「指明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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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隱管理系統（PMP）

有效管理個人資料

最大限度地降低隱私風險

有效處理資料外洩事件

展示符規和問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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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 
個人資料保障模範框架》

《模範框架》

向採購、實施及使用任何種類的AI系統(包括生成式AI)
的機構，就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方面提供有關AI管治的
建議及最佳行事常規

下載指引

下載單張



《僱員使用生成式AI的指引清單》
協助機構制定僱員在工作時使用生成式AI的內部政策
或指引，以及遵從《私隱條例》有關處理個人資料的
相關規定

獲准使用生成式AI的範圍

保障個人資料私隱

合法及合乎道德的使用及預防偏見

數據安全

違反政策或指引
＋支援僱員的實用貼士

下載指引



• 人力資源管理實務守則
• 身分證號碼及其他身份代號實務
守則

• 個人信貸資料實務守則

實務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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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及資料單張
• 私隱管理系統—最佳行事方式指引

• 銀行業界妥善處理客戶個人資料指引

• 直接促銷新指引

• 擬備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及私隱政策聲明

指引

• 僱主監察僱員活動須知

• 收集及使用生物辨識資料指引

• 閉路電視監察措施指引

• 資料外洩事故的處理及通報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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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購買

鍾麗玲女士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朱國斌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新書重點：
• 剖析打擊「起底」的新條文
• 從香港跨境轉移個人資料
• 內地的個人信息保護相關規定
• 行政上訴委員會和法院的近年裁決
• 公署發表的調查報告和資料
• 對香港的個人資料保障法例與內地及歐洲聯
盟的相關法例的
異同進行的分析比較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法例的
符規實務指南（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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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我們
最新資訊

聯絡我們
查詢 2827 2827          傳真 2877 7026
網址 www.pcpd.org.hk
電郵 communications@pcpd.org.hk
地址香港皇后大道東248號大新金融中心13樓13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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